
 106學年度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第四、五條第三款各學系招生系組獎勵標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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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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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額

獎勵

名額
同分比序

第一

志願
各系組訂定標準 同分比序

61 景觀學系 12 2

1.學測總級分

2.學測國文級分

3.學測自然級分

40 8

1.面試

2.資料審查

3.學測總級分

-- -- --

62 景觀學系(社會組) -- -- -- -- -- -- v
原始總成績達該組合累計

百分比前50%

1.英文

2.國文

3.數學乙

63 景觀學系(自然A組) -- -- -- -- -- -- v
原始總成績達該組合累計

百分比前50%

1.英文

2.國文

3.數學甲

64 景觀學系(自然B組) -- -- -- -- -- -- v
原始總成績達該組合累計

百分比前50%

1.生物

2.英文

3.國文

序 學系 招生系組學院

景觀學系

創

意

學

院

考試分發(實際招生名額20%)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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